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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母公司净利润为-63,880,578.15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195,728,276.15元，母公司的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31,847,698.00元。2024年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84,245,142.48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845,867,409.04元，期末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未分配利润为-1,230,112,551.52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23]61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2026年）》、《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 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592,988,082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1,859,761.64元（含税）。

以上预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福日电子

股票代码
600203

变更前股票简称
福日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吴智飞

福州市五一北路 153号正祥商务中心 2号
楼13层

0591-83310765
0591-83319978
wuzf@furielec.com

证券事务代表
陈懿

福州市五一北路153号正祥商务中心2号
楼12层董事会办公室

0591-87111315
0591-83319978

cheny@furielec.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消费电子行业

2024年，全球消费电子市场逐渐稳定并呈现回暖趋势，整体处于复苏和创新驱动的上升阶段，智

能手机市场表现突出，新兴市场需求旺盛，特别是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的智能手机普及率持续

提升，全球手机大盘止跌回升。根据Canalys的统计数据，2024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12.2亿部，

同比增长7%，结束了多年来的下降趋势。

此外，根据Counterpoint的数据，智能手机市场呈现高端化趋势，2024年全球智能手机平均销售价

格上涨1%，且售价超过600美元的智能手机销量同比增长8%。但是，Canalys也预计2025年智能手机

出货量增长将放缓至1.5%。

2024年，为了激发消费潜力并促进消费电子市场的复苏与升级，国家及地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补

贴政策。这些政策有效地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刺激了消费需求，进而推动了相关产业链上下游

的发展。根据Canalys发布的数据，2024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同比增长4%，达到2.85亿部。进

入202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确提出了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的计划，旨在对个人消费者

购买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及手环等三类数码产品提供补贴。

在手机市场细分领域中，折叠屏手机凭借其大尺寸屏幕的用户体验，成为增长速度较快的细分市

场。根据 IDC的统计，2024年中国折叠屏手机出货量达到917万台，同比增长31%。但折叠手机出货

量在2024年Q4出现了同比下降9.6%。

AI手机受芯片和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进步，消费者对AI助手和端侧处理等功能需求上升，AI功能

已逐步成为高端机型的标配，并迅速向中端市场渗透。根据Counterpoint的数据，2024年全球智能手

机出货量中约1/5支持AI功能，预计2025年将达到1/3。
无人机、机器人以及智能家居，在2024年表现出了强劲的市场活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无人

机领域，随着飞行技术的革新和成本的降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开始采用无人机进行摄影、农

业监测、物流配送等多方面应用。根据海关数据，2024年无人机出口373万架，同比增长33%，出口金

额154亿元，同比增长21%；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同样表现亮眼，从工业自动化到服务型机器人，它们正

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国内服务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分别生

产1052万台和56万台，同比增长分别为16%和14%；智能家居产品则通过互联网连接，实现了家庭设

备的智能化控制，提高了居住的舒适度和便捷性。根据TechInsights的数据，2024年全球智能家居市

场规模达到1250亿元，同比增长7%，国内市场增长高达20%。

其他消费电子产品方面，根据Canalys的数据，2024年全球TWS耳机、可穿戴腕带设备、平板电脑

分别出货3.3亿台、1.93亿台、1.48亿台，分别同比增长13%、4%、9%。

智能手机ODM方面，根据BGD咨询的数据，2024年全球智能手机ODM出货量达5亿台，同比增

长11%。随着市场竞争逐渐激烈、客户要求日益提高，市场份额逐步向头部企业倾斜。2024年，龙旗、

华勤、闻泰分别以34%、27%、16%的市场份额位列前三。

展望未来，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消费电子与智能硬件正迎来全面革新。智能手机通过集成

AI功能，为用户提供更智能的交互体验；TWS耳机、手表/手环/指环升级为健康监测终端，集成心率、

体温等生物传感器；无人机借助AI视觉与边缘计算实现全自主避障与目标跟踪，物流、农业等商用场

景加速落地；智能家居依托AI大模型实现全屋设备自主联动；机器人则通过多模态交互与强化学习

突破运动控制瓶颈，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家庭服务与工业协作领域。AI技术正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

“功能设备”向“智能伙伴”转型，个性化、自主化与跨设备协同成为核心趋势。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领

域的发展，以期在浪潮中觅得适合自身发展的业务方向。

（二）LED行业

LED产业的周期性特征与消费电子产业相似，均受到经济周期和技术革新周期的影响。当前，

LED产业的主要新兴技术为MiniLED和MicroLED，随着技术逐步成熟与规模不断扩大，成本将有所下

降，进而拓宽其应用场景。

政策方面，2024年国家推出了《推动文化和旅游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关于加快推进视听电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新政策，旨在强

化市场信心、刺激市场需求、促进行业向更高端方向发展。

1、LED封装行业

2024年LED封装行业仍处于弱复苏阶段。根据TrendForce的数据，2024年全球LED封装市场规

模达127亿美金，同比增长1%。其中，MiniLED与车用LED为主要的增长动力。

行业格局方面，目前全球LED封装产业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台湾、日韩、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其

中，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LED封装生产基地，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封装企业数量众多，产业配套完

善。

2、LED显示行业

根据TrendForce的数据，受全球宏观经济相对低迷、传统需求市场饱和的影响，2024年全球LED
显示屏市场增速仅为 2.8%。LED显示屏出口方面，受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外贸市场承受了压

力。根据海关数据统计，2024年我国LED显示屏出口金额达到105亿元，同比增长2%。

行业格局方面，在行业增速较低的背景下，头部企业在技术创新、产能扩张、资本支持、渠道布局

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占据了主要的市场份额。中小企业则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必须通过创新和

差异化竞争来寻求生存和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

（一）智能终端产品业务

公司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业务主要为全球消费电子品牌商和科技企业提供专业的智能产品

综合服务，包括产品方案设计、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及交付等，主要提供手机及其他智能终端产品的

ODM/JDM/OEM 业务。公司积累了强大的产品级方案设计、硬件创新设计、系统级软件平台开发、精

益生产、供应链整合与质量控制能力，形成了涵盖智能手机、AIoT产品的智能产品布局。目前智能手

机、平板、智能穿戴、智能音箱、全屋智能等业务采用 ODM/JDM 方式，OEM 业务提供飞控产品等其他

泛智能终端产品的代工服务。

（二）LED光电业务

公司LED光电业务覆盖LED产业链中下游，包含LED封装、LED照明、LED显示以及LED工程项

目的方案设计、投资运营等。

（三）贸易类业务

公司贸易业务主要与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开展合作，通过投标、战略合作等方式与客

户达成交易。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外贸业务主体福瑞兴国际贸易的股权转让。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24年

7,735,674,863.42
1,656,669,908.39
10,640,335,173.43

10,417,083,176.80

-384,245,142.48

-437,097,140.30

-366,500,148.67
-20.79
-0.6480
-0.6480

2023年

7,794,472,680.75
2,040,435,807.97
10,641,223,423.11

10,447,180,680.21

-286,316,791.58

-308,682,887.42

523,620,822.58
-12.97
-0.4828
-0.4828

本年比上年
增减(%)
-0.75
-18.81
-0.01

-0.29

不适用

不适用

-169.99
减少7.82个百分点

不适用

不适用

2022年

8,970,731,261.96
2,351,080,769.49
16,550,456,517.20

16,245,380,070.47

-313,833,146.29

-349,140,938.76

-445,029,459.87
-11.74
-0.5292
-0.529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2,337,247,645.79
-93,424,830.46

-106,456,165.24

-445,151,086.19

第二季度
（4-6月份）

2,973,296,301.38
-80,862.10

-29,546,519.33

-97,006,419.45

第三季度
（7-9月份）

2,531,056,799.80
-40,553,466.48

-47,571,868.23

-151,040,878.45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2,798,734,426.46
-250,185,983.44

-253,522,587.50

326,698,235.4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福建福日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陈景庚
张宇

许拥军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平
安大华永智 1 号特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霍保庄
李佳华
刘颖庭
李晓霞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报告期内增减

0
0

910,400
0

3,746,900
-1,644,300
-2,999,904
2,054,100

0
1,710,500

期末持股数量

94,234,189
70,985,213
10,326,200
4,000,000
3,746,900
3,700,423
2,604,900
2,054,100
2,000,000
1,710,500

福建福日集团有限公司系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
司，两者为一致行动人。

无

比例(%)

15.89
11.97
1.74
0.67
0.63
0.62
0.44
0.35
0.34
0.29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116,881
116,092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无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股东
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6.4亿元，同比下降0.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4
亿元。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203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2025-016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及附件部分

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一、《公司章程》修订内容

修订前的条款

目录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二十一条 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企
业）不以赠与、垫资、担保、补偿或贷款等形式，对购买或

者拟购买公司股份的人提供任何资助。

第二十二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股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

增加资本：
（一）公开发行股份；

（二）非公开发行股份；
（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方
式。

第五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
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

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
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
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

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三条规

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修订后的条款

目录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会，《公司章程》中关于所有“股东大
会”的表述皆修订为“股东会”。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
事或者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
人辞任的，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

新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
司承受。本章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不
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法定代表人因为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

律或者本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第二十一条 公司或者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属企业）
不得以赠与、垫资、担保、借款等形式，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
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的除外。
为公司利益，经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按照本章程或者股
东会的授权作出决议，公司可以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
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但财务资助的累计总额不得
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十。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

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二十二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的
规定，经股东会分别作出决议，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加资

本：
（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
（四）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五十四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
合并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
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
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

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公告后，不

得修改股东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提

案，股东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六十二条 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
委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代理人的姓名；
（二）是否具有表决权；

（三）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
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四）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

法人单位印章。

第一百零一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
占公司的 财产；

（二）不得挪用公司资金；
（三）不得将公司资产或者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

人名义 开立账户存储；
（四）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同
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

担保；
（五）不得违反本章程的规定或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与本

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六）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
人谋取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

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
（七）不得接受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八）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
义务。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零二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一）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
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
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

范围；
（二）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三）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

司所披露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五）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

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

义务。

第一百七十二条（二）利润分配政策：4、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且弥补以前年度

亏损和依法提取公积金后，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3）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持续经营，且公司无重大投资计

划或重大资金支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第六十二条 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股东会的授权委托书
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持有公司股份的类别和数
量；

（二）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称；
（三）股东的具体指示，包括对列入股东会议程的每一

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者弃权票的指示等；
（四）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
盖法人单位印章。

第一百零一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
定，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

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董事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

（一）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挪用公司资金；
（二）不得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

账户存储；
（三）不得利用职权贿赂或者收受其他非法收入；

（四）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按照本章程的规定经
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与本公司

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五）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
商业机会，但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
过，或者公司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的规定，不能

利用该商业机会的除外；
（六）未向董事会或者股东会报告，并经股东会决议通过，不

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
（七）不得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八）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十）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忠实义
务。

董事违反本条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给公司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近亲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
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以及与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有其他关联关系的关联人，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

易，适用本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
第一百零二条 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
定，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

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董事对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一）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
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

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
（二）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

（三）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五）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监

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
（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

务。

第一百七十二条（二）利润分配政策：4、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须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2）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3）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持续经营，且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
或重大资金支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因新增条款导致序号变动依次顺延。

二、《股东会议事规则》修订内容

修订前的条款
议事规则名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第十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
或者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

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
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
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

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规

定的提案，股东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二十三条 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
委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代理人的姓名；
（二）是否具有表决权；

（三）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
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四）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

法人单位印章。

修订后的条款
议事规则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议事规则中关于所有“股东大会”的表述皆修订为“股东
会”。

第十五条 公司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
并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会
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当
在收到提案后2日内发出股东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

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出股东会通知公告后，不

得修改股东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提

案，股东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二十三条 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股东会的授权委托书
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持有公司股份的类别和数
量；

（二）代理人姓名或者名称；
（三）股东的具体指示，包括对列入股东会议程的每一

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者弃权票的指示等；
（四）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
盖法人单位印章。

除修订上述条款内容外，原《股东会议事规则》其他条款不变。《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

规则》仅将全文“股东大会”调整为“股东会”，其他条款无变动。修订后的三项议事规则作为《公司章

程》附件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后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03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2025-018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福日电子”）编制了截至2024年12月31
日的《公司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168号《关于核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文件的核准，福日电子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36,540,962股，发行价

格为7.6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49,999,997.78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19,775,047.68元

（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30,224,950.10元。2021年12月1日，保荐人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将募集资金总额扣减承销费（含税）及保荐费（含税）后的余额1,032,244,997.82元于2021年12
月1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审验，并出具华兴验字[2021]2100037038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24年，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支出金额共计290,001,225.00元（其中：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290,000,000.00元，支付银行手续费1,225.00元），归还2023年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300,
00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共计1,113,448.09元。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投入募投项目资金为 518,401,134.13元（含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190,913,800.00元），使用募集资金专户支付超过募集资金净额部分的其他发

行费用 2,020,047.72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 6,452.11元，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 8,871,729.56元，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165,654,901.62元，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355,034,191.80元。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290,000,000.00元，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65,034,191.80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
募集资金到账净额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减：超过募集资金净额部分的其他发行费用

减：累计投入募投项目资金（不含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的金额）

其中：本期投入募投项目资金（不含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
金的金额）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金额

其中：本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元）
1,032,244,997.82
190,913,800.00
2,020,047.72

327,487,334.13
-

165,654,901.62
8,865,277.45
1,112,223.09

355,034,191.80
290,000,000.00
65,034,191.8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根据《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和保荐机构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于2021年12月10日、13日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建省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为了便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诺通讯”）、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诺通讯”）、兴业证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朗

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梅林支行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025年1月10日，公司就“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高端工艺技术改

造项目”“新一代智能终端研发项目”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证券签订了三方监管协

议之补充协议；就“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高端工艺技术改造项目”与以诺通讯、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朗支行、兴业证券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兴业证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上梅林支行就“新一代智能终端研发项目”与中诺通讯、北京讯通安添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中诺

通讯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监管协

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四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遵照制度

及协议的约定执行。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福建福日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以诺通讯
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诺通
讯有限公司

北京讯通安添
通讯科技有限

公司

西安中诺通讯
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福州杨桥支行

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福州台江支行

华夏银行福州江滨支行

东莞银行大朗支行

光大银行深圳上梅林支行

账号

117200100100334415
8111301012900701053

351008180013000410890

12251000000435652

558000013328500

38920188000109177

38920188000121588

38920188000121752

38920188000121670

用途

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
公司TWS智能制造建

设项目

偿还公司债券

补充流动资金

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
高端工艺技术改造项
目、新一代智能终端

研发项目

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
高端工艺技术改造项

目

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
公司TWS智能制造建

设项目

新一代智能终端研发
项目

新一代智能终端研发
项目

新一代智能终端研发
项目

账户状态

已销户

已销户

已销户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已销户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上述账户中，由于偿还公司债券及补充流动资金用途已完成，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

8111301012900701053、交通银行福州台江支行 351008180013000410890账户已于 2022年度注销；由

于 深 圳 市 中 诺 通 讯 有 限 公 司 TWS 智 能 制 造 建 设 项 目 变 更 ，兴 业 银 行 福 州 杨 桥 支 行

117200100100334415、光大银行深圳上梅林支行38920188000109177账户已于2022年度注销；由于广

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终端智能制造项目变更，华夏银行福州江滨支行 12251000000435652用途已变

更为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高端工艺技术改造项目、新一代智能终端研发项目，东莞银行大朗支行

558000013328500用途已变更为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高端工艺技术改造项目，光大银行深圳上梅林支

行 38920188000121588、38920188000121752、38920188000121670为新开立账户，用途均为新一代智

能终端研发项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北京讯通安添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中诺通讯有限公司
合计

开户银行

华夏银行福州江滨支行
东莞银行大朗支行

光大银行深圳上梅林支行

账号

12251000000435652
558000013328500

38920188000121588
38920188000121752
38920188000121670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余 额
（元）

65,017,724.65
16,467.15

0
0
0

65,034,191.80
三、2024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前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投项目。

截至2021年12月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入额为人民币19,091.38
万元。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该项自筹资金预先用于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鉴证，并出

具华兴专字[2021]21000370392号《关于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21年第

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合计19,091.38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

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公司

已于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完成对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置换。

2024年，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情形。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2023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为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3亿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募

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将该部分资

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4年5月13日，公司已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3亿元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保荐机构兴业

证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意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加快，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进度超过目前的预计进度，公司将随时将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2024年12
月31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的金额为2.9亿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 司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投 项 目“ 偿 还 公 司 债 券 ”已 按 规 定 使 用 完 毕 ，该 专 项 账 户

（8111301012900701053）的节余利息人民币 282,630.98元于 2022年 8月 12日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账

户华夏银行福州江滨支行（12251000000435652），用于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终端智能制造项目。

2024年，公司没有新增募投项目结项的情况，没有新增节余募集资金。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2022年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

意见。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因宏观经济、行业及

公司内部环境发生变化，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TWS智能制造建

设项目，该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17,200万元,已投入募集资金749.12万元，剩余募集资金16,470.53
万元（该金额包括截至2022年5月27日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公司拟终止该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最终金额以转账日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户余额为准）。截

至2022年10月14日，公司已完成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为16,565.49万元（该金

额包括实际转账日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一次专门会议、第八届董事

会2024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2024年12月4日，公司

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基于市场环境、项目可行性已发生重大变

化，继续实施原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为了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更好地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公司本着控制风险、审慎投资的原则，终止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终端智能制造项目，并将部分

资金（22,231.93万元）变更用于投资建设“广东以诺智能制造及高端工艺技术改造项目”及“新一代智

能终端研发项目”，其余募集资金13,252.67万元（含孳息）将暂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尽快科

学、审慎地选择新的投资项目。

（二）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由于子公司出纳人员操作失误，将募集资金账户中16,039.19元错转至一般户中，上述

误操作行为已及时纠正，并于次月将误转出金额转回至原募集资金专户中，未造成募集资金损失。公

司已督促相关人员加强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学习，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已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制定的《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

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认为：整体而言，公司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及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合法合规。同时，在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督导中，保荐机构发现

由于子公司出纳人员操作失误，将16,039.19元错转至一般户中，上述误操作行为已及时纠正，并于次

月将误转出金额转回至原募集资金专户中，未造成募集资金损失。保荐机构也提请公司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存储与使用。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广 东 以 诺 通
讯 有 限 公 司
终 端 智 能 制

造项目
深 圳 市 中 诺
通 讯 有 限 公
司 TWS 智 能
制 造 建 设 项

目
偿 还 公 司 债

券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资金

广 东 以 诺 智
能 制 造 及 高
端 工 艺 技 术

改造项目
新 一 代 智 能
终 端 研 发 项

目
尚 未 明 确 投

资方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更)

是

是

否

否

-

否

否

-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56,300.00

17,200.00

10,000.00
19,522.50
（注2）

-

-

-

-
103,022.50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21,565.01

749.12

10,000.00
19,522.50
16,543.37
15,727.50

6,504.43
13,252.67
103,864.60

103,022.50
52,027.97
50.50%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21,565.01

749.12

10,000.00
19,522.50
16,543.37
15,727.50

6,504.43
13,252.67
103,864.60

本年度投
入金额

-

-

-

-

-

-

-

不适用

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21,565.01

749.12

10,000.00

19,525.98

16,565.49

-

-

不适用

68,405.60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1）-

（2）

-

-

-

-3.48

-22.12

15,727.50

6,504.43

不适用

22,206.33
“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终端智能制造项目”
“深圳市中诺通讯有限公司TWS智能制造建设
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详见专项报告“四、

（一）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四、（一）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三、（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详见专项报告“三、（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专项报告“三、（五）节余募集使用情况”
不适用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 )(4) ＝(2)/(1)

已终止

已终止

100.00%
100.02%
（注3）
100.13%
（注4）

0.00%

0.00%

不适用

65.86%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27 年6 月 30
日

2027 年12 月 31
日

不适用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
51,840.11

（注1）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否

否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注1：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口径为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不包括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16,
565.49万元。为了客观反映募投项目的投入进度，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注2：公司本次发行费用共1,977.50万元（不含税），全部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扣除。

注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大于100%，主要是因为该专户产生的利息金额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导致。

注4：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大于100%，主要是因为该专户产生

的利息金额。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 更 后 的
项目

永 久 补 充
流动资金

广 东 以 诺
智 能 制 造
及 高 端 工
艺 技 术 改

造项目

新 一 代 智
能 终 端 研

发项目

尚 未 明 确
投资方向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对 应 的 原
项目

深 圳 市 中
诺 通 讯 有
限 公 司TWS 智 能
制 造 建 设

项目

广 东 以 诺
通 讯 有 限
公 司 终 端
智 能 制 造

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16,543.37

15,727.50

6,504.43

13,252.67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6,543.37

15,727.50

6,504.43

13,252.67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16,543.37

15,727.50

6,504.43

13,252.67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

0.00

0.00

不适用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16,565.49

0.00

0.00

不适用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 =（1） -

（2）

-22.12

15,727.50

6,504.43

不适用

详见专项报告“四、（一）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 )(4) ＝(2)/(1)

100.13%
（注1）

0.00%

0.00%

不适用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不适用

2027 年6 月 30
日

2027 年12月 31
日

不适用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注1：变更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大于100%，主要是因为该专户产生

的利息金额。


